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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小企业声明函及承诺函）

填写指引：

1、该部分内容由投标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不符合要求的投标人可以不填写或直接删除相应的

声明函。投标人提供的声明函不属实的，属于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2、该部分内容填写需要参考的相关文件：(1)财政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2)《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以下简称 300 号文）。

3、请依照提供的格式和内容填写声明函，不要随意变更格式；声明函需要加盖公章；满足多项优惠

政策的投标人，不重复享受多项价格扣除政策。

4、声明函具体填写要求：

（1）声明是中小企业须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的以下内容：

第一处，在“单位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采购人名称（巴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是本项

目的采购人，而是组织实施机构）；

第二处，在“项目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采购项目名称；

第三处，在“标的名称”下划线处填写所采购服务（标的）的具体名称（以招标文件第一册第三章用

户需求书“货物/服务需求明细”的“服务需求名称”一栏为准）；如果涉及多个服务需求（标的）由同

一企业承接，“标的名称”下划线处可以如实填写多个服务需求（标的）；

第四处，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下划线处填写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所属行业可在招标文件第一册第二章“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及其他关键信息”章节查看）；

第五处，在“企业名称”下划线处如实填写承接企业名称；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

总额”下划线处如实填写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在“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下划线

处如实依照 300 号文填写相应的企业类型；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

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以不填报。

（2）声明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填写《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的相关内容（填写位置的字体已

加粗），具体参照以上《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要求执行。

（3）声明是监狱企业须填写《监狱企业声明函》的相关内容（填写位置的字体已加粗），具体参照

以上《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要求执行。

5、声明函的有效性最终由评审委员会判定；如评审委员会判定声明函无效，相关供应商不享受价格

扣除（但不作投标无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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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投标人参加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卫生学校的新疆巴州卫生学校 2025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护理 VR 虚拟仿真实训室）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

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新疆巴州卫生学校 2025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护理 VR 虚拟仿真实训室）项目，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厦门立方幻境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4 人，营业收入为 3018.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462.9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人已知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2011〕 300 号）、《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等规定，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并知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规定，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

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政府采购法》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厦门立方幻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6 月 05 日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为中小企业时需提供本声明函，并完整填写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内容，否则评审时不能享受

相应的价格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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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需分包承诺函

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方 厦门立方幻境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编号为 BZZZZX(GK)2025-028号 的 新疆巴

州卫生学校 2025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护理 VR 虚拟仿真实训室）项目投标，现根据招

标文件要求，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为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规定的小

微企业（具体行业类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已按规定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类）》，

承诺声明内容真实有效。

2.因我方为小微企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预算金额中需由中小企业执行的 120

万元（其中 72 万元需由小微企业执行）部分，无需分包给其他企业。我方承诺自行完成全部

服务内容，保证服务质量，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3.我方承诺不将本项目的任何内容以任何形式转包或再次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若因

特殊情况需调整服务实施方式，将提前书面征得采购人同意。

4.我方承诺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类）》）真实、

合法、有效。如有虚假或违反本承诺，我方自愿承担投标无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等法律责

任。

投标人（签章）：厦门立方幻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6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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